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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1/2021_2022__E5_BB_BA_

E8_AE_BE_E9_83_A8_E3_c80_311553.htm 建设部、商务部关

于印发《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的

通知(建市[2007]18号)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（北

京市规划委）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商务主

管部门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、商务

局，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，国资委管理的企业，有关行业

协会： 为实施《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》（建

设部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14号），建设部和商务部联

合制定了《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

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，请

及时与建设部建筑市场管理司和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联系

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二○○七年

一月五日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为实

施《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、对外

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14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 一、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申请、受理

和审批程序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

执照后，首次申请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，或取得工程设计

资质后的资质升级、降级、增项、变更、注销等，其申请、

受理及审批的程序和审查标准，按照《规定》第七条、建设

工程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办理。 二、外商投资建

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核定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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